韶关学院2019年基层卫生人才
学历提升计划专项招生考试方案
一、考试内容与方式
根据相关文件，“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”专项采用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的考试招生办法，以职业技能考核（含职业适应性测试）为主。我院本次招生考试采用文化素质（20%）+职业技能（80%），考核科目与方式设置如下：
（一）“文化素质”考试
科目：语文（作文），各专业统一试卷。
考试方式：笔试，闭卷
（二）“职业技能”考核
职业技能考试内容参照国家相关执业资格考试（护理、临床、口腔、中医）或上岗证考核要求（药剂、医学影像、医学检验）。
职业技能考核（含职业适应性测试）包括两部分：
（1）职业技能理论知识：笔试，闭卷。
（2）职业技能操作考核：操作或面试口述（依专业而定）。
考试成绩按100分满分计，文化素质20分，职业技能理论知识20分，职业技能操作60分。
二、考试时间
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。
笔试（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理论知识）：上午9:00—10:00。
职业技能操作/面试口述考核：上午10:30开始，考核1题（项），时间3min-5min。
三、考试地点
韶关学院医学院英东科教楼
各专业考试试室安排表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笔试试室
（英东科教楼）
	职业操作技能试室
（英东科教楼）

	1
	护理学
	二楼C0、C5、C6课室
	七楼护理系实验室

	2
	临床医学
	一楼C18、C19
	八楼临床医学系实验室

	3
	药学
	四楼C7、C10课室
	四楼C7（候考）、C10课室（考试）

	4
	医学检验技术
	四楼C8课室
	二楼C0（候考）、C5课室（考试）

	5
	医学影像技术
	四楼C9课室
	二楼C0（候考）、C6课室（考试）

	6
	口腔医学
	五楼C12课室
	口腔系实验室

	7
	中医学
	五楼C13课室
	九楼实验室


（依报考人数调整，若有变动以考前公布为准）
